
龙岗区创新创业类深龙英才认定
申报办理细则

一、政策依据

（一）《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实施“深龙英才计划”

的意见》（深龙发〔2016〕4 号）

（二）《深圳市龙岗区深龙创新创业英才计划实施办法》

（深龙人才通〔2016〕4 号）

（三）《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实施“深龙英才计划”

的细则》（深龙人才通〔2018〕6 号）

（四）《深圳市龙岗区深龙创新创业英才计划实施细则》

（深龙人才通〔2018〕7 号）

（五）《深圳市龙岗区“深龙英才”分类目录》（深龙

人才通〔2016〕3 号）

二、申报对象和条件

深龙创新创业英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基本条件

1.遵纪守法，无不良诚信记录和不良学术记录，无侵犯

知识产权行为；

2.深龙英才 A、B、C 类年龄分别不超过 65、60、50 周

岁，D、E 类年龄均不超过 45 周岁；

3.属于“深龙英才”目录且在我局受理范围内的人才类

别之一。

（二）在龙岗区创办企业类申请人



1.所创办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注册、纳税、统计

地均在龙岗区，企业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不良社会影响；

2.所创办企业属于科技型企业或开展研究开发、技术转

移、检验检测认证、知识产权、科技咨询的科技服务企业；

3.申请人应为所创办企业中股权占比最大的自然人股

东（含通过控股的机构股东在所创办企业中实际持有的股份

权益最大的自然人）。最大自然人股东为多人的，由企业推

荐其中一人为创业类人才申请人；

4.首次申请认定时应在深圳市（包括但不限于龙岗区）

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少于 3 个月（不含补缴）；

5.每家企业只有一人可被认定为创业类人才。

（三）在龙岗区工作类申请人

1.申请人应与龙岗区用人单位签订 1年以上劳动（聘用）

合同，合同签订单位应当与申请单位、社会保险费缴纳单位、

纳税申报单位一致；

2.首次申请认定时在龙岗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、个人

所得税均不少于 3 个月（不含补缴）。社会保险或纳税申报

中断的，视为该申请人已离开用人单位。

（四）创新创业团队成员申请人

1.带头人应当在深圳市（包括但不限于龙岗区）连续缴

纳社会保险费不少于 3 个月（不含补缴）；

2.经上级主管单位确认的核心成员应当在深圳市（包括

但不限于龙岗区）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少于 3 个月（不含

补缴），在龙岗区连续个人所得税均不少于 3 个月（不含补



缴），与龙岗区用人单位签订 1 年以上劳动（聘用）合同，

申请单位与合同签订单位、纳税申报单位一致；

3.团队在龙岗区创办企业，且该企业已获得上级主管单

位无偿资助的，经上级主管单位确认的团队带头人、核心成

员可直接认定为深龙英才；

4.团队创办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注册、纳税、统

计地均在龙岗区，且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在企业中的合计

股权占比（含通过控股的机构股东在企业中实际持有的股份

权益）达到 20%及以上。（①团队向上级政府部门申请相关

团队认定，或被上级政府部门认定为相关团队时，团队成员

在企业合计股权占比达到 20%及以上的，可界定为符合团队

创办企业关于股权占比的相关规定。②团队向区业务主管部

门申报团队实际投入资助、场地费用补贴时，团队成员在企

业合计股权占比达到 20%及以上的，且团队项目产生的企业

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额不低于 2000 万元的，可界定为符合团

队创办企业关于股权占比的相关规定。③团队差额核心成员

持有的股权不计入团队成员股权占比。）

5.团队在龙岗区创办企业，且获得上级无偿资助单位为

龙岗区外非企业单位的，未在企业中持有股权的团队带头

人、核心成员，不得按照团队成员标准申请认定深龙英才及

团队成员资助；

6.技术骨干应从事重要技术工作，且具备在龙岗区工作

类申请人所规定的条件。

7.创新创业团队核心成员不足 5 人的，差额部分核心成



员可由团队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团队带头人及原始核心成员

均应对差额核心成员书面认可。申请人应为“深龙英才”A-C

类，从事团队项目核心工作，属于企业核心技术工作人员或

董事长、总经理且具备在龙岗区工作类申请人所规定的条

件。团队在龙岗区创办企业的，未在企业中持有股权的人员

不得被推荐为差额核心成员。

8.团队推荐的差额部分的核心成员、技术骨干可分批认

定，但应当自团队首批成员获得龙岗区资助一年内确定完

毕。创新创业团队成员确定后不得更换，已确定的成员因离

职、健康等原因出现空缺的，不再补足。

9.团队成员被国家、省、市组织人事部门认定为高层次

人才，按照最高层次和最优条件，统一由区科技创新局认定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请

申请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将申请

材料统一递交至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主管部门受理、审核。

（三）审核完毕后按相关程序进行审定。

（四）在主管部门官网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

公示期间有异议的，由主管部门复核。复核后证明异议内容

属实的，不予认定，并将处理情况备案；复核后证明异议内

容不属实的，按正常程序予以办理。

（五）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以及公示期内有异议但复核



后证明异议内容不属实的，主管部门将对公示人员予以认定

并报区人力资源局备案。

（六）拟认定人员名单报区人力资源局备案后，主管部

门发放深龙英才证书。

四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通用材料

1.《龙岗区深龙英才认定申请表》；

2.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（身份证、护照、回乡证或台胞

证等）；

3.申请单位营业执照（需按相关要求年检）；

4.申请单位上年度完税证明；

5.能够证实符合“深龙英才”分类目录内容的材料；

（二）在龙岗区创办企业类申请人

1.申请人出资证明或股权证明材料；

2.截至申请月的上一月份且连续不少于 3 个月的在深圳

市（包括但不限于龙岗区）缴纳社会保险费证明；

3.申请单位的商事登记信息材料；

4.申请单位所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证明；

（三）在龙岗区工作类申请人

1.与龙岗区用人单位签订的一年以上的劳动（聘用）合

同；

2.截至申请月的上一月份且连续不少于 3个月的在龙岗

区缴纳社会保险费证明；

3.截至申请月的上一月份且连续不少于 3个月的在龙岗



区缴纳个人所得税证明；

（四）创新创业团队成员申请人

1.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

（1）与上级主管单位签订的团队项目资助合同书；

（2）截至申请月的上一月份且连续不少于 3 个月的深

圳市（包括不限于龙岗区）缴纳社会保险费证明；

2.创新创业团队核心成员

（1）与上级主管单位签订的团队项目资助合同书；

（2）截至申请月的上一月份且连续不少于 3 个月的深

圳市（包括不限于龙岗区）缴纳社会保险费证明；

（3）截至申请月的上一月份且连续不少于 3 个月的在

龙岗区缴纳个人所得税证明；

（4）与龙岗区用人单位签订的一年以上的劳动（聘用）

合同；

3.团队在龙岗区创办企业且该企业已获得上级主管单

位无偿资助的团队带头人、核心成员

（1）与上级主管单位签订的团队项目资助合同书；

（2）符合团队创办企业关于团队成员股权占比条件的

证明材料；

4.创新创业团队差额核心成员

（1）与龙岗区用人单位签订的一年以上的劳动（聘用）

合同；

（2）截至申请月的上一月份且连续不少于 3 个月的在

龙岗区缴纳社会保险费证明；



（3）截至申请月的上一月份且连续不少于 3 个月的在

龙岗区缴纳个人所得税证明；

（4）与上级主管单位签订的团队项目资助合同书；

（5）深龙英才认定证书；

（6）申请人从事团队项目核心技术工作的任职文件、

团队带头人及原始核心成员的书面认可（单位信笺打印、加

盖申请单位公章）；

（7）股权证明材料（高校类无需提供）；

（8）其他证明从事团队项目核心技术工作的材料；

5.创新创业团队技术骨干

（1）与龙岗区用人单位签订的一年以上的劳动（聘用）

合同；

（2）截至申请月的上一月份且连续不少于 3 个月的在

龙岗区缴纳社会保险费证明；

（3）截至申请月的上一月份且连续不少于 3 个月的在

龙岗区缴纳个人所得税证明；

（4）与上级主管单位签订的团队项目资助合同书；

（5）申请人从事重要技术工作的任职文件（单位信笺

打印、团队带头人签字、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）

（6）申请人团队技术骨干资助分配方案；

（7）其他证明从事重要技术工作的材料；

（五）以下人员可不受社会保险费等规定的限制，但需

出具以申请单位信笺打印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在职证明

材料。



1.深圳市杰出人才、外籍人才可不受社会保险费规定限

制；

2.因超过社会保险费缴纳最高年龄，无法缴纳社会保险

费的人才，可不受深龙英才政策文件关于社会保险费的规定

限制。

（六）材料装订及提交

1.申请材料签字盖章后，按以上所列顺序扫描成 PDF 电

子文档，以“申请单位+申请人姓名+申请类别”格式命名 PDF

电子文档，并发送至：kczx@lg.gov.cn

2.以 A4 纸双面打印上述 PDF 文档，胶装成册，一式两

份，并加盖申请单位骑缝章；

3.另附两份《龙岗区深龙英才认定申请表》，手签（或

私章）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后，随上述材料一并提交；

4.提交纸质材料时，请携带材料原件以便验证，并建议

携带申请单位公章；

五、受理时间

2018 年 12 月 19 日-2018 年 12 月 31 日。

六、主管部门

龙岗区科技创新局
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清林路海关大厦西座 10 楼

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1060 室

电话：0755-28938003

七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申请人年龄计算截至受理材料当日；



（二）符合深圳市“孔雀计划”人才或深圳市高层次专

业人才认定标准，仅因超过深圳市规定年龄无法认定的人

员，不超过深龙英才年龄限制的，可参照深圳市人才类别，

认定为相应层次的深龙英才；

（三）申请人应客观、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不得空项、

漏项，不得弄虚作假；申请单位应严格把关申请材料的真实

性、有效性。对申请材料弄虚作假的，一经发现即撤销深龙

英才资格，终止有关政策待遇，并追缴已拨付的支持资金；

同时录入诚信黑名单，取消其申请深龙英才的资格。

（四）科技型企业是指从事高新技术成果的研究与开发、

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经营，主营产品符合《国家重点支持的

高新技术领域》，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；

（五）创新创业团队范围如下：

1.国家“千人计划”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；

2.广东省创新创业团队；

3.深圳市“孔雀计划”团队；

4.龙岗区创新创业团队（是指入选深圳市高层次创新创

业预备项目团队的创新创业团队）。

（六）“深龙英才”目录中 B 类第 6 条及 C 类第 6 条中

的“专业投资机构”是指除政府投资外且营业执照中经营范

围包括股权投资类的投资机构。

（七）涉及商事登记信息材料、出资证明或股权结构证

明材料的，提供在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事主

体信用监管公示平台查询的最新信息，并加盖申请单位公



章。查询网址：

https://app03.szmqs.gov.cn/xyjggs.webui/xyjggs/Inde

x.aspx

（八）涉及深圳市（含龙岗区）社会保险费证明的，提

供在深圳市社保系统或社保分局办事大厅终端打印的，文件

抬头为“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（个人）”的

证明材料，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查询网址：

http://www.szsi.gov.cn/

（九）涉及深圳市（含龙岗区）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的，

提供在深圳市税务局官方网站打印的，包含个税缴纳单位及

识别号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材料，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
查询网址：http://www.sztax.gov.cn/

（十）本细则由龙岗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。

http://www.szsi.gov.cn/

